
法規名稱 產學合作管理辦法 最新修正日期 112/01/12 

制定單位 育成中心 頁碼 /總頁數 第 1頁/共 3頁 

 

中山醫學大學產學合作管理辦法 

第 一 條 

 

目的 

本校為加強公民營企業及機構與本校產學合作，以促進產業發展，依教

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，特訂定本辦法。本校產學合作

實施作業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，概依本辦法辦理。 

第 二 條 合作範圍 

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計畫，係指本校各單位或個人(教師或研究人員)與

政府機關、各級學校、公民營事業機構、民間團體、學術研究機構等（以

下簡稱合作機構）合作辦理下列之事項： 

一、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，包括：產學合作研究、專題研究、專利

申請、技術移轉、物質交換、檢測檢驗、技術服務、諮詢顧問、創新

育成等具研發成果性質，以及其他有關產學合作與智慧財產權益之

運用事宜。 

二、各類人才培育事項，包括合作機構人員各類專業教育、培訓、研習、

研討或訓練等非具有研發性質之事宜。 

第 三 條 簽約程序 

一、本校各單位或個人，如擬向合作機構申請或接受委託進行產學合作

計畫，由計畫主持人擬具產學合作計畫書，並檢附產學合作契約草案

及經費需求表等資料送育成中心審查，並由中心呈報校長核定後，再

與合作機構辦理簽約手續，如變更計畫內容亦應比照辦理。與其他機

關學校協同進行之產學合作計畫，如未經由校方提出申請，應於計畫

定案後報校備查。 

二、產學合作雙方應訂定合約，合約內容(如附件)應包括下列事項： 

(一)產學合作計畫名稱及內容。 

(二)計畫經費及時程。 

(三)雙方權利義務。 

(四)其他相關事項。 

三、產學合作合約應由校方簽訂，計畫主持人應於合約副署，以示負責；

主持人有二人以上時，推定一人，代表副署。 

四、法人機構之小額採購案(三十萬元以下)，得以公文或訂購單方式辦

理委託，一律視同簽約。 

第 四 條 收支標準 

一、收入方面： 

產學合作經費標準應就合約規定期限、金額辦理，學校管理費須依

「中山醫學大學校外計畫管理費行政管理辦法編列」。 

二、支出方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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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合約如有特別律訂則依合約規定，否則所有支出程序均應依國

科會專題計劃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學校管理費部份可視情形勻支一定比例於產學合作案件，依

「中山醫學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」辦理專利申請及技術

移轉相關費用，惟專利所有權應屬學校方可適用。 

第 五 條 收費程序 

一、政府機構委辦案件由本校開具領據具領。 

二、合作機構委託產學合作或技術服務事項等應由合作機構依合約之規

定按期將經費以支、匯票備函寄交本校，由本校開具統一收據函覆。 

第 六 條 結案手續 

經費使用核銷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，計畫主持人檢齊原始憑證（影本）及

研究報告後，函送合作機構辦理結案手續。並於計畫結束後兩個月內備

結案成果報告書乙份供育成中心存參。 

第 七 條 行政管理 

一、育成中心辦理各產學合作計畫及技術服務案件申請審核、管制及相

關事項。 

二、會計財務室協助辦理產學合作經費收支、核銷等會計業務。 

第 八 條 未經報備並逕自與校外單位（人）洽談合作且立約者，經查屬實之案件，

由育成中心諮議委員會決議懲處。並應依類型情節輕重予以一定期間不

得晉級、申請升等、休假、校外兼課及取消校內各項補助等。 

第 九 條 產學合作案件之經費補助、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等相關事宜，均依本校

「中山醫學大學與各項計畫作業處理要點」以及「中山醫學大學研究發

展成果管理辦法」辦理。 

第 十 條 所稱計畫結餘款，指主持人執行產學合作計畫依本辦法第六條辦理結案，

其計畫經費支用須達計畫總經費之 70%以上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，且不需

繳回政府機構、法人機關、事業機構民間團體等之結餘款得下列原則辦

理： 

一、 各計畫之結餘款未達伍千元者，全數歸學校統籌運用。 

二、 各計畫之結餘款在伍千元(含)以上者，得下列原則辦理： 

1. 行政管理費：結餘款之 15％。 

2. 計畫主持人專戶：結餘款之 85％。 

三、 各計畫案之結餘款符合上述標準由主持人於辦理結案時填寫結餘款

轉入計畫主持人專戶申請表，並由育成中心核定結案清單，並由會

計財務室確認結餘款金額並建置專戶管理。 

四、 辦理結餘款決算應配合學校會計財務室之年度時程。 

五、 計畫主持人專戶支配運用，應實際運作於產學研究發展有關項目，

並依規定程序辦理核銷。使用原則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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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用以聘請專兼任研究助理、儀器設備購置、研究用消耗性材料

費、申請校外計畫所需之配合款項、及其他與產學研究發展有關

之費用。 

2. 參加國內外學術性會議之交通費、生活費、及註冊費等。 

3. 支付學術論文發表獲致智慧財產權申請與維護之相關費用。 

4. 舉辦學術研討會或演講之相關支出費用。 

不得支用於主持人個人之津貼或酬勞、教師之兼任酬勞、慰勞或饋贈性

質之支出、交際應酬費用（因研究計畫需要召開會議所提供之餐點除外）、

各種私人罰款及捐贈用款。 

六、 計畫主持人專戶費用為計畫主持人統籌使用，若計畫主持人離職或

退休，該專戶餘款歸學校統籌運用。 

第 十 一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概依政府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，由各主管監督人

員協調辦理，以利產學合作業務推行。 

第 十 二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呈送董事會審核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

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※相關附件： 附件一、中山醫學大學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專戶申請單 

※修正記錄： 107年 12月 25日 提案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

 096年 10月 22日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03年 02月 24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行政會議通過 

 103年 03月 10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07年 12月 25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08年 04月 25日 第 14 屆第 6 次董事會議通過(育成中心 108 年 05 月 15 日 

1082101235 號簽請校長公告實施，108 年 05 月 17 日公告) 

 109年 06月 23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09年 07月 09日 第 14 屆第 14 次董事會議通過(育成中心 108 年 08 月 03 日 

1092101789 號簽請校長公告實施，108 年 08 月 04 日公告) 

 111年 06月 27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(育成中心 111 年 07 月 

22 日 1112101814 號簽請校長公告實施，111 年 08 月 01 日公告) 

 111年 12月 19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12年 01月 12 日 第 15 屆第 4 次董事會通過(育成中心 112 年 02 月 08 日 

1122100263 號簽請校長公告實施，112 年 02 月 15 日公告) 

 


